
威环卫〔2019〕16 号

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卫生健

康系统烟花爆竹禁放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各卫生院，局直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全区卫生健康系统烟花爆竹禁放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经局党组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宣传落实。

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

2019 年 1 月 25 日



全区卫生健康系统烟花爆竹禁放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

《威海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办法》（以下简称《禁放办法》）

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认真贯彻落实《禁放办法》，

确保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落到实处，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1.按照“专群结合、以专带群，广泛宣传、群防群治”

的工作原则，在区公安机关的指导、带领下，广泛发动平安

志愿者参与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大力宣传《禁放办法》，

引导群众积极发现、举报非法储存、运输、销售烟花爆竹的

场所、车辆及摊点。2.元旦、春节等重点时段，对《禁放办

法》中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自我管辖区域开展监测守护、

巡查劝导工作，确保禁止燃放区域“零燃放”、禁止燃放区

域以外区域安全燃放。

二、组织领导

成立卫生健康系统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领导小组，成

员名单如下：

组 长：许德峰 区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姜书光 区卫健局党组副书记、区卫生

计生监督执法大队大队长



吕锦峰 区卫健局党组成员、区疾控中

心主任

杨翠红 区卫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赵 军 威海卫人民医院院长

彭会文 威海口腔医院、区妇幼保健和

计划生育服务站院长、主任

岳善峰 威海市结核病防治所所长

丛 辉 区卫健局办公室主任

陶艳艳 区卫健局卫生应急办主任

周 辉 区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

张 丽 区卫健局疾控科负责人

周永文 区卫健局安全科负责人

于春晓 环翠楼社区卫生中心主任

曲志斌 竹岛社区卫生中心主任

李海玲 鲸园社区中心主任

丛大林 嵩山社区中心主任

许 伟 孙家疃社区卫生中心主任

刘向阳 张村镇卫生院院长

宋 磊 羊亭中心卫生院院长

刘友波 温泉镇卫生院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安全科，负责日常

工作。具体负责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推进落



实、督导宣传和信息汇总等。 办公室电话：5322030。

三、 重点任务

强化社会面宣传。通过手机短信、微信 、网站等多种媒

介，采用悬挂横幅、设置宣传点、电子屏播放、发放明白纸

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禁放办法》的社会

知晓度、群众支持度。各单位要动员干部职工、物业服务人

员、禁放志愿者等参与禁放宣传工作，开展针对性宣传引导。

干部职工要广泛宣传《禁放办法》各项要求，深入宣传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重要意义，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四、主要工作

（一）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

活动，教育、引导本单位党员、干部及医务人员自觉遵守有

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加强值班力量，积极参与本单

位及所在小区的平安志愿服务工作。（二）通过电子显示屏、

内网、宣传栏、横幅、张贴通告等形式开展《 禁放办法》

集中宣传活动，使广大患者及家属、医务人员知晓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有关要求。发动、鼓励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举报

非法储存、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三）落实

三级管控措施。农历小年（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一、

正月初五、元宵节（正月十五）全天实行一级禁放管控措施，

各单位将配合公安部门参与管控行动，实行定人、定岗、定

时巡查。农历小年至元宵节期间，除实施一级禁放管控措施



的日期外，其他日期实行二级禁放管控措施，各单位在医院

周边部署管控人员，及时规劝阻止违规燃放行为。元旦、国

庆等其他节日期间实行三级禁放管控措施，发现违规燃放行

为主动进行劝阻。管控工作要坚持疏堵结合，既要及时制止

违规燃放行为，又要积极鼓励职工主动上交烟花爆竹，自觉

放弃违规燃放行为。负责本单位平安志愿者参与烟花爆竹安

全管控工作，协助开展禁放烟花爆竹宣传，落实与公安机关

的对接机制；按照《禁放办法》规定要求，督促值班人员和

平安志愿者负责本单位及周边 50 米范围内的守护、巡查工

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事关城市安全、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建设。各单位要高度重视，

树立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坚持更严标准、更严要求、更严

措施，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安全管控工作作为当前及今后

一个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并与“平安医院”等创建工作结合

起来，共同推进。要将平安志愿者参与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

作，作为一次重要发动和实战练兵，积极探索建立完善常态

备勤和应急动员机制。 （二）细化工作方案 按照“条块结

合、以块为主”的属地管理原则，各单位要主动与属地综治

部门和公安派出所建立紧密的对接机制，明确责任人和联络

员，把《禁放办法》中所规定的任务落实到具体岗点、重点



线路落实到具体人员。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

具体的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方案。


